办理护士执业延续注册须知（电子化注册）

一、受理范围：

护士执业注册有效期届满（五年）需要继续执业的。

2、 办理流程

（一）护士登录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网“网上办事-北京市医政医管电子化注册平台-护士电子化注册”栏目，进入“北京市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系统”在线提交申请，并按照系统提示在线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（正反面在一页纸上）；
2.有健康体检资质的医疗机构出具的申请人6个月内健康体检证明原件扫描件；
（2） 医疗机构在线进行审核、确认后，打印具有唯一识别码的全套申请材料纸质版，在需签字、盖章处分别签字、加盖公章。

（3） 护士在收到办理结果在线通知后，将全套纸质申请材料（机构打印生成、唯一识别码、加盖公章）及《护士执业证书》原件提交至区卫生行政部门，完成证书打印。
三、办理时限
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在线受理后12个工作日内办理。

4、 有关事项

1. 护士提交的纸质版申请材料需与在线提交的电子材料一致。存在不一致的，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，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，并撤回已作出的许可决定。

2. 集中办理或委托代办的，需按要求提交《授权委托书》。

3. 各申请材料模板请在护士注册系统个人端或海淀区政府官网下载。

5、 其他

咨询电话：52808206
办理部门：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健康委海淀区政务服务办（海淀区东北旺南路29号）综合窗口

办公时间：9:00-12:00，13:30-17:00（工作日）。

